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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0年12月6日

（2010）甬镇商初字第233号
王兆东、叶素薇：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镇海支公司就（2010）甬镇商初字第233号民事判
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10）甬镇商初字第233号

王兆东：本院对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镇海支公告诉你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甬镇商初字第23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10）甬慈商初字第947号

王建苗：本院受理原告杨先军与被告鲁洪文、王建苗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公民代理须知、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09）嘉海商初字第242号

陈霖：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凯诺纺织原料有限公司
诉被告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你企业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9）嘉海商初字第
2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长安人
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0）嘉海商初字第778号

潘声勇、宋云龙：本院受理原告潘建荣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0）嘉海商
初字第77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09）嘉海商初字第241号

陈霖：本院受理原告高水标诉被告东方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09）嘉海商初字第2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长安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0）金义经催字第54号

申请人深圳市九恒印刷设备器材有限公司上海第一
分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6
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为：GA/01
03962281，出票日期为 2010年 5月 6日，出票金额为 10
万元，汇票到期日为2010年 11月 6日，出票人为义乌市
骁马针织有限公司，收款人诸暨市超峰化纤有限公司的
银行承兑汇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3414号
陈槟榔、王宝英：本院受理原告何坚英诉被告陈槟榔、

王宝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1年3月7日上午8时5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068号

应新正（又名应新进）：本院受理原告朱田华诉被告应
新正民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金浦商初字第20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826号

洪智平、陈丽丹：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佳兴粉末涂料
厂诉被告洪智平、陈丽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182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079号

郑跃斌：本院受理原告徐忠诉被告郑跃斌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
商初字第20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152号

贾保平、张笑英：本院受理原告戴连马诉被告贾保平、
张笑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21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132号

贾保平、张笑英：本院受理原告王昌刚诉被告贾保平、
张笑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21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3071号

陈连山:本院受理赵浦南诉陈连山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 3
月14日下午15点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811号

陈军成：本院对原告陈龙宫诉被告陈军成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
商初字第18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812号

陈军成：本院对原告陈龙宫诉被告陈军成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
商初字第18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856号

张晓阳:本院受理蒋粉华诉张晓阳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 3
月10日下午14点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3258号

项景明:本院受理项志坚诉项景明、徐海林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2011年 3月 14日下午 14点 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3409号

黄根渭、张文仙:本院受理于凤仙诉黄根渭、张文仙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2011年 3月 14日下午13点 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439号

周盛荣：本院对原告张国庆诉被告周盛荣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

商初字第14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133号

贾保平、张笑英：本院受理原告林贤国诉被告贾保平、
张笑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21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衢柯商初字第782号

施崇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天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衢柯商初
字第782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点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十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0）衢柯商初字第593号

饶庆德、王双莲：本院受理原告吴林权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衢柯商初字第59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们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归还原告吴林权借款
65000元；案件受理费1430元，减半收取715元，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交纳。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浙江龙游成大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浙江广大建

设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 3
月15日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龙游县人民法院

■沈良华

甘肃青年王鹏因举报“官二代”公
务员考试作弊被跨省追捕事件，《人民
网》《新华网》等媒体快速走上前台，
追踪报道，瞬时掀起舆论浪潮。权威媒
体的给力，使得网民表达畅快淋漓，使
得事件进展由浅入深，使得权力难以庇
护。这样的案例理应做成样本。

目前，王鹏案正朝着人们期望的方
向发展。宁夏吴忠官方回应迅速，当机
立断，释放王鹏、免去公安分局两名领
导职务、有关领导当面向王鹏表示歉
意，同时，是否存在刑讯逼供、启动
国家赔偿等正在调查跟进中。尽管还
有诸多问题有待水落石出，但权威媒
体的高调介入，传递着违法必纠的强
音，让人感到了一股“倒逼”的力
量，倍感温暖和欣慰。

吴忠市能快速纠错，除了当地领导的重
视，还有媒体的作用举足轻重。正因为如
此，王鹏事件再次告诉人们，那些缺乏社会
资源的阶层，在与权力博弈中处于下风的普
通公民，需要媒体设置一个让民意发挥作用
的平台、路径，更需要媒体给予支撑、力
挺，伸张正义，这也是媒体赢得威望、地
位，体现价值所在，因为这同样诠释的是人
民监督。

快速纠错是一方面，而王鹏的举报
是否属实、“幕后推手”是谁，公众期
待相关监督部门走上前台、进入程序。
很明显，是被举报者马晶晶“官二代”
的特殊身份，才演绎了“跨省追捕”的
丑剧。敢问行使司法暴力是不是一种变
被动为主动的进攻？如果是，则是最为
恶劣也最为凶险的一招，由此对弱者举
报的歧视、管制也表露无遗。令人心有
余悸的是，如果没有权威媒体的追踪，
没有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类似王鹏的

公民个体监督将变得不堪设想，因为给
敢于监督的媒体找茬子、扣帽子、打棍
子的暴力仍然屡见不鲜。

能否成为样本，还需听到后续分解。
从许多类似公共事件来看，随着事态的
进展，阻力、“粘性”将会越大。现在
需要做的是，防止监督的半途而废，使
事情得不到预期的解决。有前车之鉴，
比如日前的“最牛政府招聘”事件，对
网民发出的诘问，福建屏南县政府的
“挤牙膏”、若隐若现的掩饰，严重损害
了公信，而财政局长的请辞被网民质疑
为“壁虎断尾”、“丢卒保车”，更加剧
了舆论的震荡。因此，媒体依然不能有
丝毫松懈。

能否成为样本，关键还在于当地政
府是否真正具备让人民监督的姿态，能
否以开放的姿态接纳民众对不公正与公
权机关滥用权力的监督，是否把接受监
督看作一种政治智慧、检验执政能力的
一杆标尺；关键在对这种强势权力干预
的行为、以个别领导个人的主观决定将
法律搁在一边胡乱作为———甚至不惜牺
牲法治环境的行为，是否引起高度警惕。
而这，同样会决定事件的走向。

当然，成为样本，不是说去创造什
么“标准”，但至少能给类似事件指点迷
津：一方面，是监督与被监督形成良性
互动，网络民意畅通地表达出来；另一
方面，媒体给力、舆论的集体爆发最终
破解“迷局”，推动事件的解决。同时，
政府达到有错必纠，纠错必快，使更多
的人变得更懂得如何运用法律。而最理
想的效果是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从根本上消除滋生的土壤，推进建立现
代法治制度机制。

媒体监督公权力是否公开透明、合
理合法，是一个健康和成熟社会的标志。
在目前，对王鹏事件，媒体仍须给力。
期待王鹏事件成为监督的样本。

■张森林

河北省宁晋县宁纺集团向厂后的明沟排放大
量污水，连绵流淌近二十公里。村民称，数次向环保
部门反映，总也得不到什么说法。当地环保部门称
“从未接到任何举报，也从未看到过此现象”（2010
年12月02日新华网）。

河南太康龙源纸业污水横流，最终汇入
淮河。村民反映污染严重，损害人们健康。一
年多来，记者两次调查检测证实，该企业超标
排放、严重污染环境不容置疑，且日趋严重。
然而，当地环保局官员一再坚称，龙源排污绝
对达标（2010年12月02日中国新闻网）。

面对企业超标排放、污水横流，两地环保
官员一个表示“从未看到”，一个坚称“绝对达
标”，真是个绝妙的讽刺。很明显，这些皆不过
推脱之辞、蛮横之理。既然村民数次反映，环
保部门就应该及时调查了解，有什么理由“不
知情”？既然吴忠“跨省抓捕案”有多少真相亟
待破解记者可以轻易取样，通过外地环境监
测站测出污染，而且两次均表明严重超标，当
地环保部门何故得出的结论总是“绝对达
标”？这些环保官员一个个如同“瞎了眼睛”，
个中原因究竟在哪？

显而易见，某些官员之所以“看不到”、

“测不出”，非不能而实不为也。河北宁纺集团
年出口创汇达3000万美元，被列为河北省百
强优势发展企业、重点出口企业，邢台市20
家大型重点支持企业和宁晋县5大支柱企
业；龙源纸业是河南乃至全国知名造纸企业
之一，综合实力连续三年在河南排名第三，
2008年在全国众多造纸企业中排名第28，当
然也是太康县和周口市最重要的企业之一，
就连当地村民也感慨“过去告状还有人来问
问，现在龙源做大了，告状也没有人理了”。在
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某些官员满眼都是一
个大大的“利”字，所以即便“看到了”会怎样，
“测出来”又将怎样。

环保部门作为环境保护的主管部门，理应
本着对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高度负责的态
度，坚持依法行政，切实履行职责，可某些官
员却对企业排污和群众诉求熟视无睹，对环
境保护和大众健康漠不关心，这其中既包含
着“政绩观”错位之下的权力失范，也极可能
隐藏着权钱交易等诸多不可告人的“猫腻”。
正是因为他们基于种种利益考量，不想管、不愿
管、不敢管，才要么装聋作哑、不闻不问，要么弄虚
作假、欺上瞒下。这些包庇、袒护违法企业，甚至充
当“保护伞”的官员，不仅让百姓伤心失望，也严重
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侵蚀了政府的公信与
形象，必须一追到底，深挖严惩。

社会镜像

三亚将设
信访代理人

据了解，三亚市将设立三级信访代
理机构，各级配备专（兼）职信访代理员，
以避免或减少群众重复上访、越级上访、
集体上访等行为。并将信访代理作为检
验领导干部官德人品首要标准，纳入考
核范围，对因工作不力造成重大信访问
题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严格追究。

期待王鹏事件成为监督的样本
王鹏事件再次告诉人们，那些缺乏社

会资源的阶层，在与权力博弈中处于下
风的普通公民，需要媒体设置一个让民
意发挥作用的平台、路径，更需要媒体
给予支撑、力挺，伸张正义，这也是媒体
赢得威望、地位，体现价值所在。

环保官员为何“ 睁着眼睛说瞎话”

环保部门作为环境保护的主管部门，理应本着对
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高度负责的态度，坚持依法行政，
切实履行职责，可某些官员却对企业排污和群众诉求
熟视无睹，对环境保护和大众健康漠不关心，这其中既
包含着“政绩观”错位之下的权力失范，也极可能隐藏
着权钱交易等诸多不可告人的“猫腻”。


